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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LAYMATES HOLDINGS LIMITED 
彩星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35) 

 
截至二零一六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業績公佈 

 
業績 
 
本公司之董事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零一六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

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六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美金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   
 
收入 三 161,384 1,250,726 1,791,204 
銷售成本  (53,935) (417,997) (616,571) 
 
毛利  107,449 832,729 1,174,633 
 
市場推廣費用  (28,394) (220,057) (324,374) 
銷售及分銷費用  (8,879) (68,814) (91,095) 
行政費用  (23,546) (182,475) (198,117)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 
  金融資產之虧損淨額  (352) (2,730) (14,588) 
投資物業重估（虧絀）／盈餘  (39,072) (302,806) 172,455 
 
營運溢利  7,206 55,847 718,914 
 
其他收入淨額  488 3,785 438 
融資成本  (2,115) (16,393) (18,156) 
佔一間聯營公司溢利  - - 939 
 
除所得稅前溢利 四 5,579 43,239 702,135 
 
所得稅支出 五 (12,352) (95,727) (147,840) 
 
年度（虧損）／溢利  (6,773) (52,488) 55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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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美金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   
 
以下各方應佔年度（虧損）／溢利： 
  本公司擁有人  (14,211) (110,132) 413,718 
  非控股權益  7,438 57,644 140,577 
 
  (6,773) (52,488) 554,295 
  
 美元  港元  港元 
       
每股（虧損）／盈利 七 
 
  基本  (0.07)  (0.51)  1.84 
     
  攤薄  (0.07)  (0.51)  1.84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六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美金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   
 
年度（虧損）／溢利  (6,773) (52,488) 554,295 
 
其他全面收益（包括重新分類調整）： 
其後可重新分類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所產生 
  之匯兌差額  (5,214) (40,405) (13,728)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土地及樓宇重估盈餘  4,105 31,812 - 
 
年度總全面收益  (7,882) (61,081) 540,567 
 
以下各方應佔總全面收益： 
  本公司擁有人  (15,320) (118,725) 399,990 
  非控股權益  7,438 57,644 140,577 
 
  (7,882) (61,081) 54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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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美金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   
 
非流動資產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693,991 5,378,426 5,754,525 
 －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  34,132 264,524 207,324 
 
  728,123 5,642,950 5,961,849 
商譽  771 5,976 5,976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權益  781 6,053 6,053 
遞延稅項資產  3,740 28,982 35,143 

 
  733,415 5,683,961 6,009,021 

 
流動資產 
存貨  1,990 15,422 28,443 
應收貿易賬項 八 22,670 175,692 311,857 
已付按金、其他應收賬項及預付賬項  11,286 87,468 85,843 
可退回稅項  2,908 22,534 53,881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金融資產  14,744 114,267 143,145 
現金及銀行結餘  179,188 1,388,706 1,160,738 

 
  232,786 1,804,089 1,783,907 
  
流動負債 
銀行貸款  64,165 497,275 494,680 
應付貿易賬項 九 2,400 18,598 50,318 
已收按金、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22,637 175,430 196,986 
一間聯營公司提供之貸款  752 5,831 5,831 
撥備  4,871 37,749 48,930 
應繳稅項  899 6,969 3,570 
 
  95,724 741,852 800,315 
 
流動資產淨值  137,062 1,062,237 983,592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870,477 6,746,198 6,992,613 
 



 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美金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   
 
非流動負債 
銀行貸款  748 5,800 34,600 
遞延稅項負債  3,947 30,589 30,427 
 
  4,695 36,389 65,027 
 
資產淨值  865,782 6,709,809 6,927,586 
   
權益 
股本  2,785 21,582 22,000 
儲備  789,451 6,118,249 6,333,9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92,236 6,139,831 6,355,910 
非控股權益  73,546 569,978 571,676 
 
權益總額  865,782 6,709,809 6,927,586 
 
附註： 
 
一、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詞泛指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之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披露規定而

編製。本財務報表亦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

用披露規定。 
 
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歷史成本法編製，惟投資物業及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金融資產

乃按公平價值列賬。 
 
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零一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年度財

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相符；惟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該等準則

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有關，並自二零一六年一月一日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該等會計政

策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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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計政策之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及本公司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修訂。該等發展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以往會計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或呈

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並無採納任何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三、 收入及分部資料 
 

本集團主要從事玩具及家庭娛樂活動產品之設計、研發、市場推廣及分銷、物業投資、

物業管理、餐廳營運及投資控股。本集團之營業額即該等業務之收入。 
 
年內已確認之本集團主要業務之收入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玩具銷售 992,933 1,551,464 
投資物業租金收入 201,223 193,713 
物業管理收入 17,457 16,530 
餐廳收入 24,960 25,011 
股息收入 13,301 3,889 
利息收入 852 597 
 
收入總額 1,250,726 1,7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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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根據向高級行政管理人員呈報以供彼等就分配資源至本集團業務分部及檢討該等

分部表現之定期內部財務資料識別營運分部及編製分部資料。根據本集團高級行政管理

人員用以制定策略性決定之內部報告，本集團呈列以下三個可呈報分部。 
 
物業投資及相關業務：此分部從事商業、工業及住宅物業之投資及租賃業務，以賺取租

金收入，藉物業長遠升值而獲益，及提供物業管理服務以收取物業管理費；同時營運餐

廳。  
 
投資業務：此分部投資於金融工具（包括上市股份及管理基金）以賺取利息收入及股息

收入，以及藉金融工具升值而獲益。 
 
玩具業務：此分部從事玩具及家庭娛樂活動產品之設計、研發、市場推廣及分銷。 
 
本集團高級行政管理人員監督各可呈報分部應佔業績、資產及負債，以評估分部表現及

於分部間分配資源。 
 
分部間收入指本集團就其自置物業向集團內公司收取之租金及物業管理費。分部間交易

均按公平原則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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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分部業績如下: 
 
 物業投資     

 及相關業務  投資業務  玩具業務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總額 255,751 14,153 992,933 1,262,837 
分部間收入 (12,111) - - (12,111) 
 
來自外來客戶之收入 243,640  14,153  992,933  1,250,726 
 
未計折舊前分部（虧損）／溢利 (108,753) 10,611 177,370 79,228 
 
折舊 (10,251) - (2,114) (12,365) 
 
分部營運（虧損）／溢利 (119,004)  10,611  175,256  66,863 
 
其他（虧損）／收入淨額 (2,287) - 6,065 3,778 
融資成本 (11,028) (29) (5,199) (16,256) 
 
 (13,315) (29) 866 (12,478) 
 
除所得稅前分部（虧損）／溢利 (132,319) 10,582 176,122 54,385 
 
不能分部之企業開支       (11,146) 
 
除所得稅前溢利       43,239 
 
        
利息收入 -  852  3,773 
投資物業重估虧絀 (302,806)  -  -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 
  金融資產(虧損) ／收益淨額 -  (2,730)  3,771   
 



 8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分部業績如下: 
 
 物業投資     

 及相關業務  投資業務  玩具業務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總額 247,180 4,486 1,551,464 1,803,130 
分部間收入 (11,926) - - (11,926) 
 
來自外來客戶之收入 235,254  4,486  1,551,464  1,791,204 
 
未計折舊前分部溢利／（虧損） 350,895 (11,194) 397,868 737,569 
 
折舊 (11,623) - (1,814) (13,437) 
 
分部營運溢利／（虧損） 339,272  (11,194)  396,054  724,132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679 - (241) 438 
融資成本 (10,684) (68) (7,157) (17,909) 
佔一間聯營公司溢利 - - 939 939 
 
 (10,005) (68) (6,459) (16,532) 
 
除所得稅前分部溢利／（虧損） 329,267 (11,262) 389,595 707,600 
 
不能分部之企業開支       (5,465) 
 
除所得稅前溢利       702,135 
 
        
利息收入 -  597  1,982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172,455  -  -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 
  金融資產虧損淨額 -  (14,588)  (5,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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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零一六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物業投資     

 及相關業務  投資業務  玩具業務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包括 

  現金及銀行結餘） 5,721,061  442,752  1,265,903  7,429,716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權益 -  -  6,053  6,053 
 
可呈報分部資產總額 5,721,061  442,752  1,271,956  7,435,769 
 
分部間對銷 -  -  (1,591) (1,591) 
 
遞延稅項資產       28,982 
可退回稅項       22,534 
不能分部之資產       2,356 
 
資產總值       7,488,050 
 
可呈報分部負債 548,041  -  191,532 739,573 
 
分部間對銷 (1,591)  -  - (1,591) 
 
遞延稅項負債       30,589 
應繳稅項       6,969 
不能分部之負債       2,701 
 
負債總值       778,241 
 
        
 
資本開支 4,069  -  1,085  
 



 10

於二零一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物業投資     

 及相關業務  投資業務  玩具業務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包括 

  現金及銀行結餘） 6,048,475  357,907  1,291,779  7,698,161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權益 -  -  6,053  6,053 
 
可呈報分部資產總額 6,048,475  357,907  1,297,832  7,704,214 
 
分部間對銷 (53)  -  (1,578) (1,631) 
 
遞延稅項資產       35,143 
可退回稅項       53,881 
不能分部之資產       1,321 
 
資產總值       7,792,928 
 
可呈報分部負債 579,567  -  251,761 831,328 
 
分部間對銷 (1,578)  -  (53) (1,631) 
 
遞延稅項負債       30,427 
應繳稅項       3,570 
不能分部之負債       1,648 
 
負債總值       865,342 
 
        
 
資本開支 271,608  -  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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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部資料 
 

下表載列有關(i)本集團來自外來客戶之收入及(ii)本集團之固定資產、商譽及於一間聯營

公司之權益（「指定非流動資產」）所在地區之資料。收入所在地區按客戶所在國家劃

分。指定非流動資產所在地區按資產實際所在地點（就固定資產而言），涉及之業務所

在地點（就商譽而言），以及營運所在地點（就聯營公司之權益而言）劃分。 
 
 來自外來客戶之收入 指定非流動資產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註冊營業地點） 245,690 237,703 5,160,336 5,441,354 
 
美洲 

  －美國 744,888 1,179,366 198,780 199,233 
  －其他地區 43,740 78,081 - - 
歐洲 148,441 221,984 208,174 252,469 
香港以外其他亞太地區 61,455 62,583 87,689 80,822 
其他 6,512 11,487 - - 
 
 1,005,036 1,553,501 494,643 532,524 
 
 1,250,726 1,791,204 5,654,979 5,973,878 
 
主要客戶 
 
本集團之客戶基礎分散，其中三名（二零一五年：三名）客戶之交易額各佔本集團總收

入 10% 以 上 。 向 該 等 客 戶 進 行 銷 售 所 得 之 收 入 分 別 為 約 港 幣 362,691,000 元 、 港 幣

153,844,000元及港幣149,074,000元（二零一五年：港幣513,229,000元、港幣280,128,000
元及港幣225,976,000元）。 
 



 12

四、 除所得稅前溢利 
 
除所得稅前溢利已扣除／（計入）下列各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361,818 548,962 
撥回存貨減值 (181) - 
存貨減值 - 355 
產品研發費用 11,752 10,758 
已付特許權使用費 136,328 207,909 
賺取租金收入之投資物業所產生之直接營運支出 4,747 4,791 
並無賺取租金收入之投資物業所產生之直接營運支出 1,165 828 
客戶退貨、合作宣傳及撤單費用撥備 48,064 61,478 
未提用之客戶退貨、合作宣傳及撤單費用撥備撥回 (1,662) (1,344) 
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3,176 13,844 
董事及僱員薪酬 101,307 120,459 
應收貿易賬項減值撥備 643 - 
客戶折扣撥備 1,395 2,361 
辦公室及貨倉設備之營業租約支出 2,642 2,383 
出售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94 2 
核數師酬金 1,850 1,760 
 

五、 所得稅支出 
 

香港利得稅乃根據本年度所估計之應課稅溢利按稅率 16.5%（二零一五年：16.5%）計

算。海外附屬公司之海外稅項乃按照適用稅務法例計算。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年度稅項 
  香港利得稅 38,949 58,916 
  海外稅項 48,123 61,748 
  以往年度不足撥備–海外 1,994 4,879 
  以往年度（超額）／不足撥備–香港 (168) 34 
 
 88,898 125,577 
 
遞延稅項 
  暫時差異之產生及撥回 6,829 22,263 
 
所得稅支出 95,727 147,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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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股息 
 

(a) 本年度股息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第一期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0.075 元 
  （二零一五年：港幣 0.075 元） 16,200 16,769 
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0.075 元 
  （二零一五年：港幣 0.075 元） 16,050 16,200 
特別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0.15 元 
  （二零一五年：港幣 0.13 元） 32,100 28,080 
 
 64,350 61,049 

 
於二零一六年八月二十六日舉行之會議上，董事會宣派第一期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0.075元，該等股息已於二零一六年九月三十日派付。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會宣派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0.075元及特別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15元，並將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日向於二零一七

年四月十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該等於報告期末之後宣派之第二期

中期股息及特別中期股息並未在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内確認為負債。 
 

(b) 於年內派付之上一個財政年度股息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年內派付之上一個財政年度股息： 
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0.075 元 
  （二零一五年：港幣 0.075 元） 16,200 17,102 
特別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0.13 元 
  （二零一五年：港幣 0.20 元） 28,080 45,604 

 
 44,280  6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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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每股（虧損）／盈利 
 

每股基本（虧損）／盈利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港幣110,132,000元（二零一五

年：溢利港幣413,718,000元）及年內已發行普通股加權平均數216,158,000股（二零一五

年：225,418,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相等於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因行使購股特權的潛在普通股具反攤薄作用，故不計入每股

攤薄（虧損）／盈利的計算內。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上市附屬公司彩星玩具

有限公司所發行的購股特權之攤薄影響並不重大。 
 
八、 應收貿易賬項 

  
本集團通常以即期或遠期信用狀，或按六十天至九十天信貸期之賒賬方式與玩具業務之

客戶進行交易。至於物業投資及管理業務及餐廳營運，則不會向租客及客戶給予信貸

期。應收貿易賬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零至六十天 118,291 219,228 
六十一天至九十天 43,159 76,789 
九十一天至一百八十天 9,981 14,104 
一百八十天以上 4,261 1,736 
 
 175,692 311,857 
 

九、 應付貿易賬項 
 

應付貿易賬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零至三十天 14,515 42,648 
三十一天至六十天 3,092 2,082 
六十天以上 991 5,588 
 
 18,598 50,318 
 

十、  美元等值 
 

有關數字祇作參考用途，並以二零一六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7.75 元兌美金 1 元之匯率

為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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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集團概覽 
 
彩星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球營業額為港幣十二億五千零七十萬元（二

零一五年：港幣十七億九千一百二十萬元），較去年減少30.2%。集團錄得營運溢利港幣五千

五百八十萬元（二零一五年：港幣七億一千八百九十萬元），而股東應佔淨虧損為港幣一億一

千零一十萬元（二零一五年股東應佔淨溢利：港幣四億一千三百七十萬元）。每股基本虧損為

港幣0.51元（二零一五年每股基本盈利：港幣1.84元）。 
 
物業投資及相關業務 
 
物業投資及相關業務於二零一六年之總營業額為港幣二億四千三百六十萬元（二零一五年：港

幣二億三千五百三十萬元），反映較去年增加3.5%。物業投資及物業管理業務的營業額增加

4.0%至港幣二億一千八百七十萬元（二零一五年：港幣二億一千零二十萬元），而餐飲業務收

入則持平，約為港幣二千五百萬元。經獨立專業測量師重估，集團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為港幣

五十四億元（二零一五年：港幣五十八億元）。重估虧絀港幣三億零二百八十萬元已計入集團

之綜合收益表內(二零一五年：盈餘港幣一億七千二百五十萬元)。分部營運虧損港幣一億一千

九百萬元包括重估虧絀，而二零一五年則為分部營運溢利港幣三億三千九百三十萬元包括重估

收益。 

(a) 物業投資 

 
本集團主要投資物業包括(i) 一幢商業大廈，即位於廣東道100號之彩星集團大廈；(ii) 位

於麥當勞道21-23A號半山樓之多個住宅單位；及(iii)位於屯門天后路1號之彩星工業大

廈。本集團之物業組合亦包括位於英國、美國及日本之投資物業，佔集團整體投資物業

組合之公平價值之7.9%（二零一五年：7.9%）。 
 

集團來自投資物業的總租金收入為港幣二億零一百二十萬元，較去年上升3.9%（二零一

五年：港幣一億九千三百七十萬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整體出租率為87%
（二零一五年：89%）。 

(i) 商業 

 
本集團的商業物業投資包括位於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的彩星集團大廈。隨著

Apple Store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在大廈商用樓層開業，再次奠定彩星集團大廈其作為

廣東道高級購物區地標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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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住宅 

 
本集團的主要住宅物業投資包括香港半山麥當勞道半山樓內的多個單位。二零一六

年香港半山豪宅單位的需求繼續面臨挑戰。長遠而言，預期半山豪宅物業的需求持

續而供應有限，我們仍抱樂觀看法，認為半山樓將因而受惠。 
 
本集團繼續研究海外住宅物業的租賃商機。 

(iii) 工業 

 
本集團的工業物業投資包括位於香港新界屯門的彩星工業大廈。我們預期此項投資

將受惠於屯門區的進一步發展。 

(b) 物業管理 

 
本集團委任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太平戴維斯」）管理彩星集團大

廈及彩星工業大廈。第一太平戴維斯提供完善之物業管理服務，包括處理維修及保養、

大廈保安、公共地方之一般清潔、物業交收以及監察復修及翻新工程。 
 
物業管理業務分部收入為港幣一千七百五十萬元，較上年增加6.1%（ 二零一五年： 港幣

一千六百五十萬元）。 

(c) 餐飲業務 

 
餐飲業務於二零一六年帶來之收入較二零一五年持平，約為港幣二千五百萬元。 
 

集團繼續對物業投資及相關業務長遠前景保持樂觀。集團將繼續適當地平衡投資物業組合，以

達至資本增值及經常性收入增長的策略性目標。 
 
彩星玩具 
 
彩星玩具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球營業額為港幣九億九千三百萬元（二

零一五年：港幣十五億五千一百萬元），較去年減少36%。營業額減少主要由於男孩動作人偶

玩具類別競爭非常激烈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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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美國仍是彩星玩具最大市場，佔收入74.9%。歐洲整體市場佔收入14.5%，美洲

其他市場佔4.4%，亞太區則佔5.5%。根據權威玩具消費市場研究公司－NPD集團的數據顯示，

美國玩具市場零售額增加4.7%，此乃再一年錄得正面增長1。動作人偶產品類別按年錄得輕微

下調，原因是二零一六年主要之歷奇動作電影票房收入及相關產品銷售均普遍遜於去年。彩星

玩具的主要國際市場（特別是歐洲及南美）均受到經濟及政治持續不明朗因素及貨幣疲弱所影

響。 
 
玩具銷售毛利率為60.0%（二零一五年：61.6%），毛利率下跌乃是由於拓展新產品所增加之開

發及模具費用，以及國際市場的整體銷售比率稍增所致。經常性營運開支較去年同期減少

25%，反映市場推廣費用、銷售費用及分銷費用下降，以及審慎管控行政開支所致。 
 
彩星玩具集團二零一六年度錄得營運溢利港幣一億七千五百萬元，較去年減少56%（二零一五

年：港幣三億九千六百萬元）。 
 
雖然近期全球各地保護主義情緒高漲，英國脫歐及新美國總統的言論為其中之表表者，但彩星

玩具認為全球玩具進出口貿易不大可能因此中斷。惟假設美國真的對中國製造的玩具徵收高關

稅或邊境稅，屆時整個玩具行業的採購、成本結構以至彩星玩具的財務表現均可能受到負面影

響。 

 
組合投資 
 
本集團從事之組合投資範圍包括上市股份及管理基金。集團之投資策略已設定審慎指引及監控

範圍，從而管理高流通度之投資組合，並透過資本增值與股息及利息收入提供合理風險回報。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投資組合之公平市值為港幣九千一百一十萬元（二零一五

年：港幣一億一千二百一十萬元）。集團於二零一六年錄得投資淨虧損港幣二百七十萬元，而

二零一五年則錄得投資淨虧損港幣一千四百六十萬元。二零一六年投資組合帶來之股息及利息

收入約為港幣一千四百二十萬元（二零一五年：港幣四百五十萬元），已計入集團之收入內。 
 
本集團將在監察及調整投資組合時繼續保持謹慎。 
 

 

 

 

 

 

 

 

                                                 
1 資料來源： The NPD Group/Retail Tracking Services; Dollars, January-Dec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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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分析 
 
玩具業務基本上受行業季節性影響。因此，在每年下半年之銷售旺季中，應收貿易賬項之比例

會大幅上升。按照業內慣例，大部分應收貿易賬項會在第四季後期至下年度第一季內收取，以

致在銷售旺季中會對營運資金有額外需求。於二零一六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玩具業務之應收貿

易賬項為港幣174,841,000元（二零一五年：港幣311,020,000元），而玩具業務之存貨為季度低

水平港幣15,236,000元（二零一五年：港幣28,242,000元）或佔玩具業務營業額1.5%（二零一五

年：1.8%）。  
 
物業投資及相關業務為本年度帶來相對穩定之收入來源。本集團於香港之投資物業之總樓面面

積約94%於二零一六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租出（二零一五年：96%）。於年底時之應收賬項不

多。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包括上市股份及管理基金。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的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金額為港幣114,267,000元（二零一五年：港幣

143,145,000元），其中港幣23,195,000元由彩星玩具持有作庫務投資（二零一五年：港幣

31,078,000元）。 
 
於二零一六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率（即銀行借貸總額與有形資產總值之百

分比）為6.7%，而於二零一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6.8%。流動資金比率（即流動資產與流動

負債之比率）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2.4，而於二零一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2.2。 
 
本集團維持經常性業務及未來增長及發展所需之現金於充裕水平。於二零一六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之現金及銀行結餘為港幣1,388,706,000元（二零一五年：港幣1,160,738,000元），

當中港幣1,190,710,000元（二零一五年：港幣848,782,000元）以美元計值，港幣24,317,000元

（二零一五年：港幣4,152,000元）以英鎊計值，餘下結餘則主要以港幣計值。 
 
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年度內，本公司以介乎每股港幣8.49元至港幣10.50元不等之價格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購回4,530,600股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股份。 
 
企業管治 
  
截至二零一六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錄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之原則，並已遵從所有適用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其中一項關於規定主席與

行政總裁的角色須由不同人士擔任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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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區分方面，本集團主席亦兼任職行政總裁。此舉使彼可專注於本集

團策略，同時確保董事會及時考慮所有關鍵事務。執行董事於高級管理人員協助下獲授權負責

本集團之業務運作及業務決策。董事會認為該架構能適當及有效促進本公司營運及業務發展，

並維持本集團內董事會及業務管理之間的制衡。上述架構將定期檢討以確保企業管治維持穩

健。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理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準則及慣例，並討論有關風險管理、內部監

控、内部審核職能的效力及財務申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零一六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之賬目。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二日至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三日（包括首尾兩日）暫停辦理股份過

戶登記，期間將不會辦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各股東具有獲派上述股息之資

格，請將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股份

過戶登記分處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第二期中期

股息及特別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日向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之股東派付。 
 

董事會代表 

陳俊豪 

主席 
 
 
香港，二零一七年三月二十四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  
  
陳俊豪先生（主席）、鄭炳堅先生（執行董事）、葉樹榮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李鵬飛先

生（獨立非執行董事）、羅啟耀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杜樹聲先生（執行董事）、詹德隆

先生（副主席兼非執行董事）及俞漢度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  
 
 
* 僅供識別 

 


